河北省地下水系统新污染物行为与效应重点实验室
2026年度开放课题基金申请通知
河北省地下水系统新污染物行为与效应重点实验室依托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面向国内外从事地下水中新污染物行为与效应相关研究的学者设立开放课题基金。2026年度开放课题基金申请工作已经开始，相关规定请参照《河北省地下水系统新污染物行为与效应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基金申请指南及基金管理办法（试行）》。
一、本年度申请课题优先资助方向
1.新污染物识别与检测；
2.新污染物精准溯源及污染源定位；
3.新污染物迁移转化机理与模拟；
4.新污染物生态和健康效应；
5.新污染物高效治理与水安全保障。
二、课题申请办法
1.非实验室固定人员，具有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博士学位；中级以下技术职称和未获得博士学位的申请者，需由具有高级职称的科研人员书面推荐。
2.已经获批开发课题基金且尚未完成结题的研究人员，不得申请新的资助课题。
3.申请者根据实验室上述主要研究方向自由选题，认真填写申请书。目标明确、研究内容具体、具有创新科学意义的研究课题申请将优先予以资助。
[bookmark: _GoBack]4.本年度资助拟开放课题3-5项，每项资助金额为2万元，执行期为1-2年。
5.开放课题基金申请截止日期：2026年6月12日。开放课题基金实行无纸化申请，申请者请将课题申请书电子版本发送至邮箱（sunchang@cugb.edu.cn）。通过评审获得资助者补交纸质申请书一式 3 份，加盖单位公章后报送实验室通讯地址（通过EMS邮寄）。
6.获得本实验室开放课题基金资助的项目，在发表论著和提交研究报告时，需注明中文：“河北省地下水系统新污染物行为与效应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课题”，英文标注为“Hebei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Behavior and Effects of Emerging Contaminants in Groundwater System”。
欢迎国内外相关专业研究人员积极申请。

联系人：孙老师
电话：010-82323917
[bookmark: _Hlk230613431]电子邮箱：sunchang@cugb.edu.cn

               河北省地下水系统新污染物行为与效应重点实验室
2026年5月25日



附件一：
[bookmark: _Hlk230613115]河北省地下水系统新污染物行为与效应重点实验室
开放课题基金申请指南及基金管理办法（试行）
雄安新区改革发展局于2024年批准建设河北省地下水系统新污染物行为与效应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本重点实验室服务于新污染物治理和地下水环境保护的重大需求，面向地下水中新污染物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影响，对新污染物在地下水系统中的识别与检测、精准溯源与污染源定位、迁移转化机理、生态与健康效应以及高效治理等科学问题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对地下水新污染物污染防控与修复技术开展前瞻性技术研发。为促进开放合作与学术交流、激励地下水新污染物领域的创新基础研究与先进技术研发，河北省地下水系统新污染物行为与效应重点实验室设立开放基金，支持与本实验室目前主要研究方向相关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课题，接受科研机构和企事业研究人员尤其是中青年学者申请，通过与实验室进行合作，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一、主要研究方向
[bookmark: _Hlk230613247]1.新污染物识别与检测
研究土壤地下水中新污染物非靶向筛查方法，发展土壤地下水中新污染物精准检测技术，开展新污染物原位/快速/在线监测装备研发，为新污染物的识别、监测与风险评估提供技术支持。
[bookmark: _Hlk230613262]2.新污染物精准溯源及污染源定位
研究新污染物溯源与追踪技术，发展新污染物快速源识别与精准定位方法，开展新污染物污染源分布与通量计算，为新污染物污染源的准确识别、有效管控和污染防治提供科技支撑。
[bookmark: _Hlk230613268]3.新污染物迁移转化机理与模拟
研究新污染物伴随地下水循环的运移过程，揭示新污染物在土壤－地下水界面的迁移转化机制，发展地下水系统中新污染物迁移转化多场耦合模拟方法，为新污染物在地下环境中的行为预测和风险评估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
[bookmark: _Hlk230613272]4.新污染物生态和健康效应
研究地下水系统新污染物生物响应和生态效应，揭示地下水系统新污染物致毒机制和健康效应，建立地下水系统新污染物环境基准和风险评价方法，为新污染物的环境管理和人体健康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bookmark: _Hlk230613276]5.新污染物高效治理与水安全保障
研发新污染物高效物化治理技术，发展新污染物生物强化修复技术，构建新污染物治理多技术集成与水安全保障体系，为新污染物污染场地的有效治理和地下水环境安全提供技术支撑和系统解决方案。
二、开放课题基金申请办法
[bookmark: _Hlk230613313]1.非实验室固定人员且从事与地下水新污染物有关研究的国内外学者均可申请本实验室的开放课题基金。申请者应符合如下条件： 
（1） 作为课题实际负责人，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申请课题的研究； 
[bookmark: _Hlk230613325]（2）具有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博士学位； 
[bookmark: _Hlk230613354]（3）中级以下技术职称和未获得博士学位的申请者，需由具有高级职称的科研人员书面推荐； 
[bookmark: _Hlk230613374]（4）已经获批开发课题基金且尚未完成结题的研究人员，不得申请新的资助课题。
2.申请本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的研究课题，其研究内容必须符合本实验室的研究方向。 
3.申请者可按本实验室主要研究方向自由拟定课题名称，认真填写申请书。目标明确、研究内容具体、具有创新科学意义的研究课题申请，将优先予以资助。 
4.开放课题基金每年申请一次。每项课题的执行期一般为1-2 年，资助金额为2-4 万元（人民币），每次拟资助课题数为4-5 项。
5.申请者须提交《河北省地下水系统新污染物行为与效应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基金申请书》电子版（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以邮件发送日期为准），申请者必须认真填写申请书，非标准格式的申请书不予受理。课题基金获批准后申请者补交纸质申请书 3 份（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三、开放课题基金管理办法
1.开放基金的立项、遴选和管理工作遵循“公平、合理、民主”的原则，执行回避和保密的有关规定，接受科技界和社会的监督。
2.开放课题基金申请由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组织专家评审。评审通过、审核批准后，课题即列入本实验室的研究计划。开放基金的评定结果由实验室负责人签发，由实验室办公室通知所有申请者并在本实验室主页上公布。获得资助的申请者，接到通知后，应根据批准金额和研究年限，编写并向本实验室提交研究工作计划。在课题执行期间申请者即成为本实验室流动研究人员，利用课题基金按照计划开展研究工作。
3.开放课题研究期限一般为1～2年，从获得批准的日期起开始执行。取得突出研究成果的项目可以考虑申请课题延续，本实验室优先给予资助。
4.课题实施过程中，原则上不允许更改原定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目标，不得无故中断研究工作或延长工作期限。如有变动，必须由申请人在课题研究期限的半年前提出申请，报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和实验室负责人审批。
5.在课题实施过程中，课题研究人员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本实验室提交年度工作进展报告，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对报告审查后提出评审意见，课题研究期满需提交结题报告和已取得的研究成果（论文、专利等）。如研究成果发布滞后，在取得相关研究成果证明和论文正式发表后完成补交工作。
6.课题经费实行专款专用，主要使用范围包括与资助课题直接有关的研究费用，包括业务费（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出版/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会议/差旅/国际交流合作等费用）、劳务费。
[bookmark: _Hlk230613483][bookmark: _Hlk230613497]7.开放课题的研究成果由申请人及所在单位和本实验室共有。课题资助的研究成果（论文发表、专著出版、专利和奖励申报等）应标注“河北省地下水系统新污染物行为与效应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课题”，英文标注为“Hebei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Behavior and Effects of Emerging Contaminants in Groundwater System”。













附件二：                              
	课题编号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河北省地下水系统新污染物行为与效应重点实验室
开放课题申请书

课题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 请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在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    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讯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政编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起止年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ookmark: _Hlk211796886]河北省地下水系统新污染物行为与效应重点实验室
二〇二六年制





填 报 说 明

1、 请根据《地下水系统新污染物行为与效应河北省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基金申请指南》，认真逐项填写各项内容。表达要明确、严谨、简明，字迹要清晰易辨。
2、 申请书为A4大小。若各栏空间不足可自行加页，纸张大小与申请书相同。于左侧装订成册。
3、 课题基金获批准后，补交纸质申请书一式三份，由所在单位签署意见后，报送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下水系统新污染物行为与效应河北省重点实验室。
4、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29号 水资源与环境学院（教一楼） 214办公室
5、 邮编：100083
电话：010-82323917
电子邮箱： sunchang@cugb.edu.cn  






[bookmark: _Hlk212309490]基本信息
	课题名称
	

	申请金额
	         （万元）
	起止年月
	

	申请者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
	
	学位
	
	专业技术职务
	

	课题成员（不含申请者）
	姓   名
	专业技术职务
	所在单位
	项目中的分工

	
	
	
	
	

	
	
	
	
	

	
	
	
	
	

	
	
	
	
	

	
	
	
	
	

	研究内容和意义（不超过400字）
	























正文
	一、立项依据（包括国内外研究概况，本项目的特色及创新之处,主要参考文献）







	二、研究内容和预期成果（重点解决的科学问题、主要研究内容、预期成果及提供形式）








	三、拟采取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主要指标和进度安排（说明研究采用的主要方法、工作的总体安排等）






	四、实现本课题预期目标已具备的条件（包括过去的研究工作基础、所需实验室条件、从其他渠道已申请到或拟申请的经费情况）　





	五、经费预算

	支出项目
	金额（千元）
	支出根据及理由

	业务费
	材料费
	
	

	
	测试化验加工费
	
	

	
	出版/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
	
	

	
	会议/差旅/国际交流合作等费用
	
	

	劳务费（小于15%）
	
	



	六、申请者所在单位审查意见 

在本课题获得资助后，本单位保证做到∶
提供本课题实施过程中所需人力、物力和工作时间等条件的支持，以及督促本单位课题组按时报送有关材料。




                                              负责人∶
                                              年   月   日（公章）


	七、推荐人意见（如有推荐人）

  



                                               推荐人：
                                               年    月     日

	8、 重点实验室审批意见及批准金额





                                 批准日期       年   月   日（公章）






